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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借款和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中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子公司湖南轻盐中公教育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轻盐中公”）与长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中支行

（以下简称“长沙农商行城中支行”）签订了《最高额借款合同》（合同编号：长农商

（城中）最高额借字[2024]第 01240901 号），长沙农商行城中支行向湖南轻盐中公提

供 1,000 万元的借款。公司为该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鉴于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和 2023 年 8 月 17 日分别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八

次会议、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关于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

向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 50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以及以自有的土地、房产及子公司股权

等资产，为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信托及其他金融机构融资提供总额最高不超过 50 亿

元的担保，在此担保额度内可循环使用。以上申请授信及担保事项已经公司 2022 年年

度股东大会及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授权公司管理层或者授权代表

在额度范围及有效期内对具体事项进行决策和签署相关手续。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8 日、2023 年 6 月 27 日、2023 年 8 月 18 日、2023 年 9 月 5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2023-040）、《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2023-056）、《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2023-069）、《关于为公

司及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2023-070）、《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公告》（2023-078）。本次贷款及担保事项未超过上述额度，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介绍 

1．公司名称：湖南轻盐中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9 年 6 月 18 日 

3．注册地点：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南托街道创业路 159 号电子商务产业园 901 房

004 号（集群注册） 

4．法定代表人：于天笑 

5．注册资本：2,000 万（元） 

6．主营业务：教学设备的研究开发；教育管理；房地产租赁经营；酒店管理；文化

活动服务；餐饮管理；人力资源培训；培训活动的组织；体育活动的组织与策划；商业

活动的组织；各类教育的教学检测和评价活动；体能拓展训练服务；科技信息咨询服务；

人力资源管理咨询；医疗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会议、展览及相关服务；公寓管理；就

业和创业指导；职业生涯规划咨询服务；文化艺术咨询服务；海外教育交流咨询服务；

体育运动咨询服务；房地产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组织；

文化产品研发；教育咨询；公共关系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承办展览展示。（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未经批准不得从事 P2P 网贷、

股权众筹、互联网保险、资管及跨界从事金融、第三方支付、虚拟货币交易、ICO、非

法外汇等互联网金融业务） 

7．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中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持有 100%的股权。 

8．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主要财务指标 
2022 年 12 月 31 日/2022 年度

（经审计） 

2023 年 9 月 30 日/2023 年 1-

9 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177 万元  1544.243 万元  

负债总额 44.775 万元  1593.775 万元  

净资产 -41.598 万元  -49.532 万元  

营业收入 0 万元   0 万元    

利润总额 -3.925 万元  -7.934 万元  

净利润 -3.925 万元  -7.934 万元  



9．湖南轻盐中公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借款合同的主要内容  

1．贷款人：长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中支行； 

2．借款人：湖南轻盐中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3．借款金额：1,000 万元； 

4．借款期限：60 个月； 

5．借款利率：年利率 4.45%； 

6．借款用途：流动资金周转等； 

7．担保方式：公司为该笔贷款业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四、担保基本情况 

为确保上述借款合同的履行，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长沙农商行城中支行

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确保上述借款合同的履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五、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借款及担保有利于公司子公司湖南轻盐中公补充日常流动资金，符合公司整体

战略经营需要，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中长期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湖南轻盐中公与长沙农商行城中支行签订的《最高额借款合同》； 

2．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长沙农商行城中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3．《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4．《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二月一日  


	1．公司名称：湖南轻盐中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